
关于印发《南昌市体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
新增选考项目考试标准及篮球运球项目考

试标准调整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局、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湾里管理局教

体办,各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

育学校，市教育考试院：

根据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南昌市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体育与健康评价改革方案〉的通知》〔洪教办字（2023）9

号〕文件要求，新增乒乓球、羽毛球、游泳为技能类选考项

目，为切实做好我市体育与健康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现

将《南昌市体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新增项目考试标准及篮

球运球项目考试标准调整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

好贯彻落实。此考试标准从 2026 年开始执行。

附件：1.南昌市体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新增项目考试

标准

2.南昌市体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篮球运球项

目考试标准调整实施办法

南 昌 市 教 育 局



（此页无正文）

南昌市教育局

2025 年 3 月 10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11 日印发



附件 1

南昌市体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新增
选考项目考试标准

一、乒乓球考试

（一）场地器材

1.场地

测试场地长不小于 14 米、宽不小于 7 米。相邻球台之间须用不

低于 0.75 米的挡板隔开。

2.器材

发球机，出球速度、频率可调，出球角度可调节范围±30度，

储球容量不小于 100 个，可发上旋球，能够定点发球和随机发球，集

球网自动收集并循环出球，满足考试要求；乒乓球，直径 40毫米，

重量 2.7 克；乒乓球台(附网架和球网)，符合 QB/T 2700；配备捡球

器；球拍考生自备，考点提供备用；鼓励探索设置智能计分系统。

（二）测试方法及要求

1.考试开始，由乒乓球发球机随机向考生连续供球 30 个，频率

为 40 个球（±1）/分钟；球过网上缘 8 厘米左右高度，供球到考生

球台左、右两侧 1/3 区域内的中线附近区间内（距球台端线约 30-55

厘米）。考生合理运用乒乓球击球技术，将球回击到对面（发球机侧）

台面。回击球第一落点在发球机侧台面内为有效击球，计算为有效击

球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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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名考生连续击球 30个，且只进行一次测试。

3.因发球机原因造成的考生失误，允许重新测试。

（三）计分与标准

考试从发球机发出第一个球并落到考生台面的瞬间开始计数，共

30次；裁判员计算考生有效击球的累计次数（Y）。

测试分数=Y×4（Y为有效击球次数）。
次数 分值 次数 分值

25-30 100 12 48

24 96 11 44

23 92 10 40

22 88 9 36

21 84 8 32

20 80 7 28

19 76 6 24

18 72 5 20

17 68 4 16

16 64 3 12

15 60 2 8

14 56 1 4

13 52 0 0

二、羽毛球考试

（一）场地器材

1.场地

13.4 米×5.18 米室内标准羽毛球单打场地，在距后场端线前 3

米处，设置一高 3 米标志线，距后场端线前 1 米、1.5 米、2 米地面

处各设一标志线。发球机放置在一侧半场前发球线后方 1.5 米中线位

置。发球机送球落地区域为发球机异侧半场底线中点向两侧各 1.5 米、

向内 3 米所构成的 3 米×3 米的正方形区域。

注：球落在得分区划分线上取高分值。



2.器材

发球机，出球速度、出球频率可调，储球容量不小于 200 支，定

点发球偏差距离不超过 50厘米，满足考试要求；测试用球为 77号；

3米标志杆 2 根，5.18 米标志线 1 条，3 米、5.18 米标志带各 3 条；

标准网柱（附网），符合 GB/T 19851；球拍考生自备，考点提供备用；

鼓励探索设置智能计分系统。

（二）测试方法及要求

1.考试开始，由羽毛球发球机送球，频率为 20个球/分钟，以高

远球发至规定区域内。考生以高远球将球击回对面单打场地，越过空

中 3米标志线。

2.每名考生连续击球 20个，选取得分最高的 15个球作为有效计

分球，且只进行一次测试。

3.因机器供球偏离规定区域，考生可以放弃本次击球，本球无效，

不计算击球次数；如考生击球，该球有效，继续考试。

4.当无效供球达到三次及以上时，允许重新测试。

（三）计分与标准

1.计分

（1）击球未过网，不计算分数。

（2）击球过网后，

1）越过空中 3米标志线，球落入单打场地后场端线向内 1米（10

分区）区域内计 10分，1-1.5 米（8分区）区域内计 8 分，1.5-2 米

（6分区）区域内计 6分，2-3 米（2 分区）区域内计 2分；

2）未越过空中 3米标志线，球落入单打场地半场（1 分区）区

域内计 1 分。

2.测试分数=10 分区个数（n1）×10+8 分区个数（n2）×8+6 分

区个数（n3）×6+2 分区个数（n4）×2+1 分区个数（n4）×1。(注：

按照 n1、n2、n3、n4顺序依次由高到低计取 15个有效击球的得分数；

如有效击球数少于 15次，则以实际有效击球数对应的分数计算分数）
测试分数 对应分值 测试分数 对应分值

100-150 100 45-49 45

95-99 95 40-44 40

90-94 90 35-39 35

85-89 85 30-34 30

80-84 80 25-29 25

75-79 75 20-24 20

70-74 70 15-19 15

65-69 65 10-14 10

60-64 60 3-9 5

55-59 55
0 0

50-54 50



三、游泳项目考试

（一）场地器材

1.场地

在 50 米标准游泳池内进行，设置出发召回线、仰泳转身标志线

和泳道分隔线，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2.器材

半自动计时系统(人工计时备用)，测试误差±0.01 秒，具备数

据传输和安全保护功能，可现场数据导出，电子屏幕显示成绩，满足

考试要求；配备秒表、哨子等；按照 GB 19079.1 配备救生员和救生

器材。

（二）测试方法

出发——从起点处，在水中手扶起点池壁开始；结束——手触终

点池壁即到达终点。测试时当场报出成绩并予以登记。

（三）基本要求

1.考生须持游泳体检合格证，并自备质量合格的游泳专用运动服

（含泳帽和护目镜）方能参加考试；

2.考生可采用任何一种泳姿（允许交替运用）游完规定的距离。

3.测试要求

（1）不得使用或穿戴任何有利于速度、浮力、耐力的器具（如

手蹼、脚蹼等）；违反者，经 2 次劝告后仍不改正者，不得参加考试，

考试结果计 0 分。

（2）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泳道内游完全程，途中不得在池底站立

或在池底行走、拉泳道线和干扰别人游进；违反者，不计成绩，考试

结果计 0 分。

（三）计分与标准

按照时间计算分值。计时采用非零进一计算到整秒（举例：秒表

显示为 56.79 秒，则登记为 57 秒），计时对应的分值为考生最后的分

值。
分值 男生（秒） 女生（秒）

100 小于或等于 70 小于或等于 80

95 75 85

90 80 90

85 85 95

80 90 100

75 95 105

70 100 110

65 110 120

60 120 130



55 130 140

50 140 150

45 150 160

40 160 170

35 170 180

30 180 190

25 190 200

20 200 210

15 210 220

10 220 230

5 230 240

0 大于 240、未完成 大于 250、未完成

（备注：50 米游泳以秒记录测试成绩，达不到上一档标准的

则按下一档标准计分。）



附件 2

南昌市体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
篮球运球项目考试标准调整实施办法

为了使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项目均衡发展，使学生

更多的掌握运动技能，现将篮球运球项目的考试办法进行调

整，调整后的方案为：原五组杆不变，五组杆的横向距离 1

米调整为 0.5 米。

场地平面图如下：

测试要求细则与评分标准仍按相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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